	國立臺東大學公費畢業生償還公費申請書

	申 請 人
	
	學號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畢業院系
	             學院           學系

	畢業年月
	  年    月    日
	未服務年數
	     年
	聯絡電話
	(   )

	通訊地址
	      市縣      市       路街     段    巷     弄    號之   樓

	申

請

事

項
	(未依規定期限取得教師証書。

	
	(不履行自願分發至偏遠或特殊地區或師資不足類科之學校服務之義務。

	
	(未依規定年限連續服務期滿：

	
	　　(升學、進修

	
	　　(轉業應聘

	
	　　(依親生活

	
	　　(移民

	
	　　(其他：

	　　　　　　　　　　　　　　　　　申請人：　　　　　　　　　（簽名蓋章）

	辦　　　　　理　　　　　單　　　　　位

	一、畢業生輔導單位
	審核相關証明及計算未服務年數為　　　　　　年。

	
	處長：　　　　　組主任：　　　　　　承辦人：

	二、出納組
	計算應償還未服務年數公費，共計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

	
	出納組組長：　　　　　　　　    　　核算人：

	三、會計室
	應償還公費，共計新台幣　　　拾　　　萬　　　仟　　　佰

　　　拾　　元整，無訛。

	
	會計室主任：　　　　　　　　　    　審核人：

	四、畢業生輔導單位
	核發『免除服務年限証明書』

	
	單位主管：　　　　　　　　　　    　承辦人：

	附　　註
	一、服務年數之計算以學年度為單位，實習、服兵役及不滿一學年之年資皆不予採計。

二、請依申請事由檢附有關証明及畢業証書影本、服務年資証明、現服務機關學校同意函、退伍令、相關兵役証明等辦理。



附件（一）





保存期限：十年


編　號：STSS-3-01-0601








